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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 二零二二年九月

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双15优惠政策——进一步明确实质性运营的具体
要求

摘要：

为贯彻落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高质量发展，在吸
引国内外优质企业落户自贸港发展的同时，防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避免自贸港成为“避税天堂”。国家税务总局
海南省税务局、海南省财政厅、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海南省三部门”）此次共同发布了《关于海南自
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补充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公告2022年第5号，以下简称为“5号文”）及相关解读，从文件适用对象范围、“红灯”/“绿灯”具体
判断标准及后续监管四方面，进一步细化完善实质性运营的具体内容。

关注要点

2022年9月27日，海南省三部门联合印发了5号文，在原《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企业实质性运营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公告2021年第1号，
以下简称“1号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完善实质性运营的具体内容，强化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贸港”）
风险防控，稳定市场主体预期，确保既促进自贸港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又避免空壳公司违规享受税收优惠，防范出现
行业性、系统性税收风险。

一、扩大了适用对象范围 ——合伙企业等非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纳入

明确了享受自贸港15%个人所得税的高端紧缺人才，其任职、受雇、经营的企业或单位的实质性运营，也参照5号文的
相关规定执行。

换句话说，落户在自贸港的合伙企业（尽管不是企业所得税纳税主体），自2023年开始需参照1号文及5号文的要求进
行实质性经营的规范。

二、细化完善了实质性运营“绿灯”标准——常驻人数和比例等过往模糊地带进行细节明确

结合先前发布的1号文，我们简要总结了此次5号文及官方解读中四要素细化标准下的关键要点：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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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素 5号文及官方解读关键要点 实务待明确问题

生产经营

在自贸港

1) 企业在自贸港拥有固定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设备设施等，且以企业名义对外
订立合同，且满足下列其一：
 业务层面：要求主要生产经营地点在自贸港。
 管控层面：对生产经营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在自贸港，即生产经营决策

（如计划、控制、考核、评价等）、财务决策（如借款、放款、融资、财务风险管理
等）、人事决策（如任命、解聘和薪酬等）由设立在自贸港的机构作出或执行。

2) 针对上述要求的财务决策：企业集团采取财务共享中心模式，集中统筹开展资金管理和
配置的，自贸港的子公司具备借款、放款、融资、财务风险管理等职能中的一项或几项，
即可视为财务决策由设立在自贸港的机构作出或执行。 • 实务操作时，若企业的

业务范围是覆盖全国的，
如何进一步界定其主要
生产经营地点在自贸港？

• 对于生产经营决策、财
务决策、人事决策职能，
是否需要在海南公司专
门设置岗位？如不单独
设岗，是否可由高管和/
或共享中心远程提供？

• 常驻自贸港的时间是否
从员工入职企业开始计
算？

• 综合性集团多采用集团
资金池统筹管理下属公
司的资金上划下拨，应
如何适配最新的政策？

人员在

自贸港

1) 工资薪金发放：通过在自贸港开立的银行账户；
2) 183天常驻人数分段计算：

从业人数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
3) 居住天数，指的是一个纳税年度内在自贸港累计停留的天数。在自贸港停留的当天不足

24小时的，按照一天计算。
4) 企业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且实际经营期不足半年的，居住累计满183天的

标准，按实际经营期的天数减半计算。

账务在

自贸港

1) 会计资料：会计档案资料如果是纸质保存的，应存放在自贸港；如果是电子形式保存的，
应能够提供查阅。

2) 银行账户：基本存款账户和进行主营业务结算的银行账户开立在自贸港。

资产在

自贸港

1) 拥有所有权或使用权并实际使用的资产在自贸港，且与生产经营相匹配：
 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
 一些企业的资产已登记在其名下但不在自贸港，如果符合行业生产经营活动常规或者

符合相关资产特征，对该部分资产是否在自贸港不做硬性要求。

从业人数 累计满183天的人数

<10人 >=3人

10=< 人数 <100 >=30%

>=100人 >=30人

三、增加负面规定“红灯”条款，一旦符合即否定实质性经营

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不符合实质性运营：

（一）“纯结算中心”：不具有生产经营职能，仅承担对内地业务的财务结算、申报纳税、开具发票等功能；

（二）“地址不一致”：注册地址与实际经营地址不一致，且无法联系或者联系后无法提供实际经营地址。

对于前期在海南单纯进行流水走账安排的企业，以及区内注册区外经营的企业，需尽快复核具体的个案情况，及时进
行合规调整，确保2023年不陷入“红灯”条款规定的情形。

四、明确了享受优惠政策的后续监管要求，重点包括：

常态化联合核查：次年6-12月底（即每年所得税年度汇缴结束后至年底前），对当年度享受双15的企业进行事后联合
核查。

 新增必查：对当年度新增的享受双15企业 “全覆盖”核查。

 存量抽查：存量的享受优惠企业按照一定比例抽查。

新增：企业在年度汇算清缴通过填写《实质性运营自评承诺表》对实质性运营进行承诺。

五、政策执行时间是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至2024年12月31日。2022年度仍按原规定执行。2025年开始自贸港封关，
预计会有更开放的执行口径供企业参考。毕马威将紧密追踪海南自贸港相关政策及细则，给予相关的专业意见和建议。

毕马威海南团队在协助企业夯实实质性运营方面具有丰富的落地经验，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毕马威专业人士获取政策解
读及实操方案。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
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
所载资料行事。

© 2022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中国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企业咨询 (中国) 有限公司 — 中国有
限责任公司，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澳门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
务所，均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
转载。在中国印刷。

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为毕马威全球性组织中的独立成员所经许可后使用的商标。

如需获取毕马威中国各办公室信息，请扫描二维码或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s://home.kpmg/cn/zh/home/about/offices.html

kpmg.com/cn/socialmediakpmg.com/cn/socialmedia

如需访问更多毕马威中国税务快讯，请扫描二维码或登陆我们的网站：
https://home.kpmg/cn/zh/home/insights/2022/01/china-tax-alert.html


	Slide Number 1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